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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汪忠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
医共体各分院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0年基层医疗机构班子成员换届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淳卫健〔2020〕36号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:
汪忠平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院（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执行主任；
汪建林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院（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；
余峰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院（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；
唐晓彬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院（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副主任，免去其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姜家分院（姜家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职务；

周新荣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（威坪中心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，免去其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姜家分院（姜家中心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姜建明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（威坪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；
方慧鸿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（威坪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；
王芝鑫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（威坪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，免去其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王阜分院（王阜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唐旗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姜家分院（姜家中心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，免去其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威坪分院（威坪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职务；
钱向团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姜家分院（姜家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，免去其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梓桐分院（梓桐镇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汪婕芳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姜家分院（姜家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；
郑祥利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姜家分院（姜家中心卫生院）副院长，免去其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鸠坑分院（鸠坑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凌梅萍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富文分院（富文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宋美丽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左口分院（左口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汪沅沅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金峰分院（金峰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管圣龙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王阜分院（王阜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王剑锋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宋村分院（宋村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洪学平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鸠坑分院（鸠坑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汪华成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梓桐分院（梓桐镇卫生院）执行院长；
余君华同志任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界首分院（界首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。

免去：

王继洪同志的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院（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执行主任职务；
汪文革同志的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院（千岛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副主任职务；

余志平同志的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左口分院（左口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
方华同志的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富文分院（富文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王升华同志的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宋村分院（宋村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；
吴枝宝同志的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金峰分院（金峰乡卫生院）执行院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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